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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凯撒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23 号 

 

 

凯撒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9 月 7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。

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本次交易标的四川天上友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

上友嘉”）2013 年、2014 年净利润分别为-144 万元、172 万元。天上

友嘉股东何啸威、张强、刘自明和翟志伟共同承诺，天上友嘉 100%

股权完成交割后，2015 年、2016 年和 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不

低于 8,550 万元、11,460 万元和 14,330 万元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天上友嘉每款游戏产品的生命周期情

况、每款游戏产品的预计收入、以往游戏产品的最高收入、拟推出的

每款游戏产品的预计收入等，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

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度未实施完成，如何安排利

润补偿期及盈利预测的补偿方式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补偿安排的可

行性、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天上友嘉股东何啸威、张强、刘自明和翟志伟和承诺其本次

交易中取得的凯撒股份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其 12 个月内不转



2 

 

让，前述限售期满后，其所持有的股份分批解除限售。请补充披露当

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时，该限售安排能否确保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协

议，是否存在现金支付比例和股份解禁比例与各年累计已实现承诺利

润不匹配导致业绩补偿不足的情形，以及为确保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

偿协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保障措施是否切实

可行发表意见。 

3、根据草案，天上友嘉 100%股权经审计账面值为 2,809.00 万元，

而评估值为 121,532.25 万元，评估增值 118,728.35 万元，评估增值率

4,126.53%，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天上友嘉 100%股权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时，2015 年至 2017

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545.79%、32.98%、23.48%，2018 年至

2020 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8.85%、14.28%、5.75%，请结合

天上友嘉已实现的业绩情况，说明该参数的取值依据，并针对该参数

对天上友嘉估值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师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、竞争对手、天上友嘉市场排名及市

场份额、新款游戏产品推出及盈利情况等方面，分析 2015 年及以后

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测算依据及预测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

资产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结合目前游戏行业发展情况、天上友嘉核心竞争力及同

行业可比交易情况，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。 

4、请分别按照安卓和 ios平台逐月统计并披露自上线以来至 20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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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期间，《星座女神》、《净化》和《新仙剑奇侠传 3D》的月流水、

平台商收入、代理商收入、IP 方收入、天上友嘉分成收入和净利润，

并根据游戏生命周期变化分析核心游戏产品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5、根据草案，天上友嘉所运营的主要几款游戏的月均活跃用户

数量、月均付费玩家数量均不断下降，但 2013 年、2014 年及 2015

年 1 月至 4 月天上友嘉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,392.80 万元、1,798.47

万元、3,280.44 万元，请补充披露月均活跃用户数量和月均付费玩家

数量不断下降的背景下，天上友嘉营业收入不断增长的原因。 

6、请补充披露天上友嘉 2013 年、2014 年、2015 年前五大客户

及供应商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。 

7、2014年，天津随悦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天上友嘉的前五大客户，

但在 2015 年成为公司第一大客户，且销售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

重达 84.96%，请补充披露天津随悦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、股东

背景、注册资本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，并说明与天上友

嘉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8、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并披露向各交易对手方支付对价的确定方

式及计算依据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根据草案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

的成功实施为前提，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，不影响本次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。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对价为

121,500.00 万元，其中，上市公司需向天上友嘉股东支付现金对价

48,600.00 万元。本次现金支付金额较大，因此需要通过募集配套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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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来支付现金对价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如果配套融资失败，为保证交易

正常进行的其他保障措施或相关安排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10、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并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三年股权转让的原因、

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，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，是否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是否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

让的情形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、请补充披露天上友嘉管理团队在互联网行业的从业经历，并

披露天上友嘉在策划、游戏研发、营销等核心部门的员工数量及具体

岗位分工。 

12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

120,567.23 万元商誉，商誉占总资产比例将达到 48.34%。请补充披露

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，请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9 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9 月 16 日 

 

 

 


